附件2

无人机应用技术微专业培养方案

一、培养目标
无人机应用技术微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，遵守航空职业道德和规范，掌握无人机应用技术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具备无人机组装、操控、维护等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工程应用型人才。
培养学生应具备如下能力：
1.掌握无人机应用技术的基本理论与技能，包括飞行控制、导航、系统集成等方面。
2.具备无人机操控、组装和维护能力，能够解决日常技术问题，独立完成飞行任务。
3.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团队协作能力，遵守行业规范，具备环境保护意识，能够胜任无人机应用领域的各类工作。 
二、结业要求
根据上述培养目标，本微专业学生结业必须满足如下要求：
要求1：知识要求。掌握无人机相关的核心理论，包括空气动力学、飞行力学、飞行控制算法及相关传感器与编程语言。了解无人机的结构、制造、控制系统、飞行传感器及行业法规。
要求2：能力要求。熟练操作、组装和维护无人机，能够排除常见故障并执行飞行任务。能进行飞行任务的规划、数据分析与处理，具备无人机飞控设计优化能力。具备项目管理能力，能有效组织和管理无人机应用项目。
要求3：素质要求。遵守职业道德，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安全意识，保障飞行任务的安全和可靠性。具备团队协作精神，能够在多学科团队中有效沟通与协作。注重环境保护，理解并实践无人机技术在农业、测绘、安防、物流等领域的应用。
三、修读要求
（一）修读年限
基本修读年限为1.5年，最长修读年限不超过2.5年。
（二）结业要求
本专业要求学生修读完规定的5门课程，修习学分12分。
（三）结业方式
经微专业开设单位审核、教务处审定后，达到微专业结业标准的统一发放微专业结业证书。
四、课程设置
无人机应用技术微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计划表
	
课程名称
	学  分
	总学时
	学时分配
	各学期学分分配
	课程
承担
单位

	
	
	
	理论
	实践
		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	

	无人机硬件设计与组装调试
	3
	48
	16
	32
	
	
	
	3
	
	
	
	
	电科院

	无人机环境感知原理与应用
	3
	48
	16
	32
	
	
	
	3
	
	
	
	
	电科院

	无人机概论与法律法规
	1
	16
	16
	0
	
	
	
	
	1
	
	
	
	电科院

	无人机飞控原理
	3
	48
	16
	32
	
	
	
	
	3
	
	
	
	电科院

	无人机飞行操作实践
	2
	48
	0
	48
	
	
	
	
	
	2
	
	
	电科院

	合计
	12
	208
	64
	144
	
	
	
	6
	4
	2
	
	
	


注：（1）理论课每16学时计1学分。理论课内设置的实践教学环节，按理论课的标准计算学分。
（2）独立设置的实验实训课程24学时计1学分。
五、其他事项
1.达到微专业结业标准的只发放结业证书，不授予学位。 
2.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、教务处共同负责解释。 
3.本方案如有变更，将及时公布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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